附件2
海旅102招商合作评审表
	评分细则（总分100分）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评分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公司实力（60分）
	1.1企业规模
	（1）在海南本地有合法的经营场所（陆地）
	5分
	提供产权或租赁合同有效证明即得5分，无有效证明得0分。

	
	
	
	（2）年营业收入
	15分
	优（15分）：年营业收入≥500万元；
良（10分）：200万≤年营业收＜500万元；
中（5分）：年营业收入＜200万元。
提供加盖公章的2024年财务报表。

	
	
	1.2运营能力
	营销推广方案：包括但不限于客群定位、营销团队、营销推广计划等
	15分
	优（11-15分）：方案合理、可行性强
良（6-10分）：方案合理但缺乏亮点
中（0-5分）：方案空洞或脱离实际

	
	
	1.3引流能力
	线上平台口碑评价（携程、美团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）
	15分
	优（11-15分）：线上2个平台平均评分4.6以上
良（6-10分）：线上2个平台平均评分4.3以上
中（0-5分）：线上2个平台平均评分4.0以上
提供各平台评分截图，未有2个线上平台评分4.0以上的不得分。

	
	
	1.4合作契合度
	经营的产品与趸船功能契合度
	10分
	优（10分）：可用趸船经营3个（含）以上产品；
良（7分）：可用趸船经营2个产品；
中（4分）：可用趸船经营1个产品。
列出拟用趸船经营的旅游产品。

	2
	报价评分（40分）
	分成比例
	按照游客服务费分成价格从高到低依次排序评分。
	40分
	最高报价得40分，次高报价得30分，第三报价得20分，第四报价得10分。（取前四名，其余不得分），报价相同的得分相同。


	取消招商资格的情形：未按照招商文件要求提供资质条件或资质条件没有满足要求的；所提供的资料造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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